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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源税制度演化历史
与改革路径研究*

周志波 张卫国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路径设计与战略选择”（批准号：12&ZD10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不同市场结构下我国环境税效应研究”（批准号：13BJY149）、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批准号：2013PYYJ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中国环境税改革路径研究——基于OECD国家经验”（批准号：

SWU1409126）和“环境税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机制研究”（批准号：SWU15093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我国未来资源税制

度改革的方向已然明确，但一些具体操作细节尚

待研究完善。本文在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源税

制度演进轨迹的基础上，剖析了资源税制改革面

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破解相应难题的建议。本

文认为，我国资源税改革应当遵循以下路径：一是

坚持从价计征的方向，通过优化税制要素保障市

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按照租

税分流的原则，建立权利使用金制度和资源超额

利润税制度；三是按照税收法定的要求，推动资源

税立法进程，降低“政府俘获”风险；四是配套完善

地方税体系改革，明确资源税在分税制财税体制

中的地位。

关键词 资源税 政策演进 税制改革 改

革路径

我国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盐税制度为基

础，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正式建立资源税制

度，历经多次重大调整，逐步形成了现有的制度

框架。当前，包容性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现有的资源税制度

在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难有

大的作为，资源税改革已成为政府高层与学术

界的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资源

税从价计征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未来资源税改

革指明了方向，但资源税改革在具体操作层面

的细节尚待深入研究。本文以我国资源税政策

演进轨迹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分析现行制度

框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资源税制度的演进轨迹

资源税，在我国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上溯

至周朝的“山泽之赋”，此后历朝历代在不同程

度上都对矿冶资源、盐业资源等课税。但我国现

代资源税制度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征的盐

税，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革和调整，逐步走

向成熟并形成了现有的制度框架。

（一）萌芽阶段（1949—1983年）

1949年 11月 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

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召开第一次全国税

务会议，决定将盐税作为一个单独的税种，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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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内征收。政务院于 1950年 1月 20日颁布

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盐务工作的

决定》，统一全国盐政，确定了盐税征收原则、盐

税税额和管理办法。① 1950年 1月 31日，政务院

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正式将盐税单独列

为一个税种；3月 8日，中国盐务总局正式成立，

负责全国范围内盐的生产和盐税征管。从 1958
年 7月 1日起，盐税征收工作由盐务部门移交给

税务部门。此后，盐税经历了多次调整，但最大

的一次调整是 1973年将盐税作为一个税目并入

工商税。

这一时期的盐税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由实

物形式的税收逐渐转变为货币形式的税收。最

初的盐税税率以粮为标准，由中央统一分类分

区等差核定，之后调整为从量定额征收货币。②

二是盐税完全作为中央税，由财政部统一调度

使用，且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较高。三是在计

划经济体制下，盐的产、供、销都由政府指令性

计划确定，因而盐税的规模可以通过政府人为

地控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利改税”以前的盐税主

要是为解决战后财政资金困难而设立的。总体而

言，这一时期的盐税筹集了大量比较稳定的收

入，为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但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资源税实

际上就是盐税，征税范围仅限于实行国家专卖且

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低的盐，并未考虑对其

他矿产类资源征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横向税

收不公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资源税的盐税，其

首要功能是筹集财政收入，并未考量其调节经济

和促进盐业资源节约利用的作用。

（二）初步建立阶段（1984—1993年）

20世纪 8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拨乱反正”

之后的经济发展时期，国家财政资金严重匮乏。

同时，国家开始重新审视税收与国有企业利润

之间的关系，开始进行“利改税”的探索。在财政

缺钱和“利改税”的背景下，资源税应运而生。

1984年 9月 18日，国务院颁布《资源税条例（草

案）》，决定从当年 10月 1日起开征资源税，以调

节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和单位因资源结构、开

发条件等禀赋差异造成的资源级差收入，妥善

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资源收益分配关系。不

过，当时的征税范围仅限于原油、天然气、煤炭、

铁矿石，其他矿产品暂缓征收资源税，征收基数

是销售利润率超过 12％的部分，征收方式为超

率累进，表 1为 1984年资源税税率结构。

自 1984年至分税制改革这段时期，资源税

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但最主要的一次调整是

1986 年将煤炭资源税由从价计征改为从量计

征。③ 这一时期的资源税制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

点：一是税收模式上属于利润型资源税，计税依

据为资源企业和单位开采资源获得的超额利

润。二是税收功能定位在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特

别强调税收公平，销售利润越高其资源税税率

也就越高。

1984年开征的资源税，实际上是当时财政

缺钱的产物，但在客观上也发挥了经济和社会

功能，这属于资源税制度设计的“意外收获”。在

经济层面上，由于实行多级超率累进税率，资源

税能够充分发挥“经济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在

销售利润

12%（含）以下

超过12%至25%的部分

超过20%至25%的部分

超过25%的部分

适用税率

不缴纳资源税

按销售利润率每增长1%、税率增长0.5%累进计算

按销售利润率每增长1%、税率增长0.6%累进计算

按销售利润率每增长1%、税率增长0.7%累进计算

表1 1984年资源税税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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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行业发展形势好的时期，资源企业利润较

高，适用较高的税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

源行业过热的趋势；在资源行业不景气的时期，

资源企业的利润相应下降，适用较低的税率，可

以起到减税的作用，促进资源行业复苏。在社会

层面上，超率累进的资源税一方面可以有效地

促进行业利润平均化，实现税收公平目标；另一

方面，对于抑制过度开采行为、促进资源节约和

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的资

源税制度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一是征税范

围较窄，仅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和铁矿石征税，

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税负横向不公平的问

题，也不利于促进资源环境政策目标的达成。二

是多级次的超率累进税率虽然有利于纵向公

平，但计算比较复杂，税收成本较高，这也是

1986年煤炭资源税改为从量定额征收的重要原

因之一。三是纳税地点为资源企业所在地，可能

造成税源和税收的背离问题。

（三）成型阶段（1994—2009年）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

比重持续下降，而地方财政相对宽裕。为提高中

央财政比重并妥善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划分

问题，我国启动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税收制度改

革，即分税制改革，资源税制度在此次改革中更

加完善。1993年 12月 25日，国务院发布《资源税

暂行条例》，于 1994年 1月 1日起正式施行。此次

改革奠定了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的框架，此后

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当然，政府在这期间（主要

是 2000年以后）也在资源税税额标准、减免税优

惠等方面进行过一些微调，如表 2所示。

1994年分税制改革建立的资源税制度主要

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中央税转变为地方税。

为了弥补分税制改革对地方税权的“侵占”，中

央将除海洋石油资源税外的其他资源税收入划

归地方收入。二是由利润型资源税转变为产出

型资源税。1994 年以前，除煤炭外，原油、天然

气、铁矿石都按照超额利润累进征收资源税；

1994年改革后对所有资源税目实行从量征收。

总体而言，1994年的资源税改革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是成功的。第一，此次改革基本解决了国

家的身份问题，明确划分了租和税的关系。④ 改

革明确界定了资源税是国家基于政治权力参与

资源产品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形式，区分了国

家基于资源所有权而取得的资源补偿收入或资

源利润收入，将征税范围扩大至盐、黑色金属矿

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第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调整内容

石灰石、大理石的单位税额分别调至0.5—3元/吨、3—10 元/立方米

煤炭：陕西、青海、内蒙古、山西调高税额

1、煤炭：安徽、宁夏、重庆、贵州、福建、山东、云南、河南调高税额

2、石油：幅度税率调高为14—30 元/吨
3、天然气：幅度税率调高为7—15 元/千立方米

1、煤炭：江苏、湖南、四川、江西、吉林、辽宁、甘肃、湖北、河北、广西、陕西、内蒙古、广东调高税额

2、矿原矿：取消有色金属矿原矿减征30%的优惠政策，对冶金矿山铁矿石减征40%税额，调高锰、钒矿石税额

3、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

1、煤炭：焦煤调为8 元/吨
2、矿原矿：提高三类矿石（铅锌矿、铜矿和钨矿）的单位税额

3、盐：实施减税的优惠政策

矿原矿：提高硅藻土和玉石、磷矿石、膨润土、沸石和珍珠岩的单位税额

煤炭：新疆调高税额

表2 2003—2009年我国资源税制度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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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次改革更加有利于税收征管。将资源税改

为从量计征，既降低了税务机关的征管难度，又

减少了企业的计算困难，有效降低了税收征管

成本和纳税遵从成本。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1994年资源税制度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一

是从量定额征税不能反映资源产品的价格变

化。自 1994 年以来，我国资源产品价格持续上

涨，但资源税税额标准并未相应提高，政府不但

未能分享资源市场繁荣带来的收益，反而由于

其他税种的快速增收弱化了资源税的地位。二

是税率过低使得资源产品价格偏低，导致企业

在使用生产要素时产生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

应：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资源产品价

格低激励了企业用资源投入替代其他要素投

入；另一方面，低价格提高了企业的实际购买

力，增加了对资源产品的购买。这导致了严重的

资源浪费，使得企业的发展过分依赖于资源开

发和投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创新。鉴于

这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要求改革现行资源

税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四）改革阶段（2010年至今）

早在 2007年，资源税改革的方案就已经提

交国务院审议。但由于当时通货膨胀压力较大、

宏观经济过热，改革被暂时搁置。直到 2010年 6
月 1日，新疆率先进行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

计征试点，标志着资源税改革取得重要突破。⑤

同年 12月 1日，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

革试点由新疆扩大至内蒙古、甘肃、四川、青海、

宁夏等西部 12个省区。2011年 10月 10日，国务

院正式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

暂行条例〉的决定》，要求从 11月 1日起将原油、

天然气从价计征改革推向全国。与此同时，资源

价格机制改革也正式启动。2012年，在两广地区

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2013年，在

部分地区实施了部分金属和非金属矿资源税从

价计征改革试点。2014年，作为改革重头戏的煤

炭资源税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自 12月 1日起，

煤炭资源税全面实行从价计征，税率为 2%—

10%，同时清理相关收费基金。⑥ 与此同时，国家

还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费制度进行了调整，主

要是将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将资源税

适用税率由 5%提高至 6%。⑦ 表 3为 2010—2014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改革内容

1、新疆率先试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税率为5%，并对高含硫天然气、三次采油、稠油和高凝油实施

综合减征率政策

2、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西部12省区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

1、煤炭: 提高了部分煤炭产品的税率

2、石油天然气: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从价计征改革，对中外合作企业的矿区使用费改为征收资源税

1、铁矿石：自2012年2月1日起，铁矿石资源税调整为减按规定税率的80%征收

2、天然气: 在两广地区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

自2013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实施部分金属和非金属矿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试点

1、自2014年1月1日起，资源税部分税目税额调高：（1）岩金矿石：一等至七等矿山每吨税额分别调整为10元、8元、

7元、6元、5元、4元、3元；（2）磷铁矿：税额调整为每吨4元
2、自2014年12月1日起，煤炭资源税改革：（1）改革煤炭资源税计征方式，由从量定额改为从价定率；（2）实行2%—

10%的浮动比例税率，由各省市自行确定适用税率；（3）取消煤炭矿产资源补偿费及部分各地方政府收费基金项目

3、自2014年12月1日起，原油、天然气资源税调整：（1）原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2）资源税适用税

率由5%提高至6%；（3）对稠油、高凝油和高含硫天然气资源税减征40%，对三次采油资源税减征30%，对低丰度油

气田资源税暂减征20%，对深水油气田资源税减征30%；（4）对中外合作油气田及海上自营油气田资源税征收管理

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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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我国资源税制度的调整情况。

这一阶段的资源税制度在改革试点中发

展，并逐步走向完善。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比较明

确的，即改从量定额的征收方式为从价定率，扩

大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但是，这一阶段

的资源税改革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改革涉及

深刻的利益调整，遭遇来自各方的阻力，存在

“政府俘获”现象。例如，对原油、天然气实行从

价计征改革的同时，“两桶油”成功地说服政府

调高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使得资源税增加

的同时，石油特别收益金以更大的幅度降低。二

是新一轮的资源税改革选择在我国经济进入中

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实施，政府需要考量

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改革面临诸多

压力。

二、资源税制度改革面临的现实

困境

1994年分税制改革搭建了我国现代资源税

制度的基本框架，此后经历了原油、天然气和煤

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等重大调整，但很多问

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让当前资源税改革面临四

大现实困境。

（一）限制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资源税征税范围过窄，有悖于市场经

济公平公正的原则。目前，仅对原油、天然气、煤

炭、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

金属矿原矿、盐等列举资源产品征收资源税，而

将水、珍稀动植物、土地、森林、草场等自然资源

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这种制度安排存在两种

效应：一是替代效应，即选择性的征税政策人为

地造成资源产品税负不公，在客观上鼓励了用

不征税资源替代征税资源，扭曲了企业的经济

决策；二是收入效应，即这种制度设计不仅让国

家放弃了部分资源产品的税收权利，还鼓励了

对不征税产品的过度使用，造成比较严重的资

源浪费问题。

第二，资源税多数税目实行从量计征，难以

反映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除原油、天然气和煤

炭资源税陆续实现从价计征改革外，其余税目

仍然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实际上，各类资

源产品的市场价格整体波动幅度一般较大，征

收从量税难以发挥资源税“经济自动稳定器”的

功能。在经济繁荣高涨、资源投入增加、资源价

格攀升的时期，国家既不能因经济增长、资源产

品价格上涨获得额外的税收收益，也不能对过

度膨胀的资源需求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以达

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目的。而在经济疲软下

行、资源投入减少、资源价格低迷的时期，资源

税又无法对要素成本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促进

经济恢复。

第三，资源税税率整体偏低，人为扭曲了资

源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长期以来，国家采取人

为压低资源产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推进工业

化进程，对资源产品的价格进行诸多管制，使得

资源价格长期低于其社会成本，同时对资源产

品征收很低的资源税，让生态环境承担部分发

展成本。这种制度安排在客观上加速了经济发

展，但也存在诸多后遗症。一是自然资源被过度

开采使用，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经济的

发展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二是经济增

长对要素投入增加形成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技术创新，不利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

级。但最深层次的影响则是阻碍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完善，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形成制度羁绊。如果资源产品的价

格形成机制、税收制度体系都不是市场化导向

的，微观市场主体的资源要素投入决策就不能

反映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整个经济也就缺乏

市场化的微观基础。⑧

（二）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的税种定位不能体

现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差别

不论是 1984年正式建立资源税制度，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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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94年分税制改革，再到后来的原油、天然气

和煤炭资源税改革，都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作

为资源税的一个重要目标。现代公共财政理论

认为，税收是国家基于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

分配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的是作为国家代理

人的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关

系，收费（租金）则是国家基于经济权利取得的

收入。实际上，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采

矿权使用费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设置的资源收费

项目等都属于资源收费（租金），是基于国家经

济权利、让渡资源使用权而取得的收入，在调节

资源级差收入方面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很强的作

用。

资源级差收入是资源租的一种，资源租又

有绝对资源租与级差资源租两种形式，前者因

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而产生，后者由资源禀赋各

异而形成，两者都源于国家对资源的所有权，是

作为资源所有者的国家与作为资源开采使用者

之间平等交易的结果，体现的是国家的经济权

利。因此，用资源税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在理论

上存在缺陷，混淆了国家政治权力所有者和自

然资源所有者的两种不同身份。

（三）资源税在分税制财税体制中的定位存

在偏差

根据分税制改革的制度安排，除海洋石油

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外，资源税被划入地方税，

其收入由地方政府享有。⑨ 在完善地方税体系的

宏观背景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一种流行甚

广的观点，认为在推进“营改增”的同时，可以全

面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并扩大征税范围、

适当提高税率，将资源税培育为地方主体税种。

在资源私有化或者资源丰富的国家，这种制度

安排有其合理性，但在我国，如果“营改增”以后

不对增值税分成比例进行调整，资源税作为地

方主体税种缺乏可行性。第一，资源税作为地方

税种与资源全民所有制在理论上有冲突。我国

《宪法》明确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

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作为国家

代表的中央政府理应享有自然资源税收的收益

权。第二，我国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均衡，资源税

作为地方税种会造成省际横向税收分配失衡。

以煤炭为例，其探明储量的 80%集中分布在北

方，其中，华北地区则集中了 64%的储量；而石

油探明储量的 98%左右分布于北方地区。将资

源税作为地方收入，使得资源丰富的省市获得

了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税收收入，而作为资源

主要消费地的其他省市在承担资源税税负的同

时却无法分享资源税收入。以 2013年为例，甘肃

省资源税收入 19.5亿元，占地方税收的比重为

4.9%，占九个地方税种⑩收入的比重为 21.7%；而

重庆市资源税收入仅为 8.4亿元，占地方税收的

比重为 0.82%，占九个地方税种收入的比重为

1%左右。第三，将资源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会

造成资源节约利用的“负激励”。地方政府为了

追求短期税收收益，可能纵容破坏性开采自然

资源的行为，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影响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产业结构。第四，我国资源税征税范围

整体偏窄，收入规模太小，不足以支撑地方财政

收入。以 2014 年为例，全国资源税收入共计

1083.66 亿元，占全国地税收入的比重仅为

2.11%。除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少数资源

大省外，资源税整体规模难对地方政府税收收

入造成明显影响，即便全面实施从价计征改革，

将整体税负提高 1倍，资源税也难以成长为地方

主体税种。表 4 为 2011—2014 年全国部分省市

资源税收入情况。

（四）改革过程中存在“政府俘获”现象

我国的资源税改革从一开始就未能摆脱

“政府俘获”的魔咒，部分决策包含了对各利益

集团的妥协，未能真正体现资源税改革的初衷，

影响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的实

现。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以不提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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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垄断资源企业整体税费负担为前提。一方面，

在油气资源税从量改从价计征的同时，国家提

高了石油特别收益金的起征点。2006年 3月 25
日，国务院决定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

因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征收石

油特别收益金，但为配合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

价计征改革，财政部决定自 2011年 11月 1日起

将石油特别收益金的起征点由 40美元每桶调高

至 55美元每桶，基本抵消了资源税税负上升的

影响。另一面，在提高资源税税负的同时又保留

了诸多税费减免优惠。国家对油气田企业实行

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际

资源税负水平。油气田企业资源税按 5%的税率

征收，但随着综合减征率逐年提高，其实际资

源税负率远低于 5%。 综合考虑石油特别收益

金起征点提高和各种优惠政策的影响，油气田

企业的实际税费总负担还略有下降。

第二，煤炭资源税改革考虑了过多的政治

因素。此次煤炭资源税改革方案是多方博弈、相

互妥协的结果，“政府俘获”的成分较重。一方

面，2%—8%的幅度比例税率体现了地方政府对

中央政府的“俘获”，过大的税率幅度是中央向

地方妥协的结果。全国煤炭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各省市从煤炭资源中获取的财政收入规模和比

例差别很大。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等产煤

大省而言，煤炭税费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

要来源，而对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

而言，很少有来自煤炭行业的税费收入。为了减

少煤炭资源税改革在地方政府层面的阻力，中

央政府通过制定 2%—10%的幅度比例税率默认

了部分省市的资源依赖型财政利益，原有的煤

炭收费项目的收益可以通过“换名”和提高税率

的方式得以保留。另一方面，此轮煤炭资源税改

革方案体现了煤炭行业对政府的“俘获”，削弱

了煤炭资源税改革的意义。资源税改革的一个

重要目标就是推动技术创新，促进资源节约和

环境保护。但煤炭资源税改革以不增加煤炭行

业宏观税费负担为前提，资源税实际上沦为政

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无法通过

市场机制对企业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更难以

表4 2011—2014年全国部分省市资源税收入情况

全国

北京

天津

重庆

广东

湖北

辽宁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新疆

2011
资源税收入

（亿元）

598.96
0.3
2.64
8.01
12.21
10.13
68.83
56.81
38.76
49.44
65.01

占地税比重

（%）

1.80
0.01
3.13
0.98
0.31
1.25
4.64
6.86
5.18
6.47
12.28

2012
资源税收入

（亿元）

904.3
0.80
31.55
8.69
31.35
12.43
86.67
68.10
43.78
61.59
69.35

占地税比重

（%）

2.14
0.03
3.39
0.96
0.97
1.06
5.45
6.71
4.57
6.22
10.58

2013
资源税收入

（亿元）

1005.72
0.82
29.44
8.39
33.15
16.23
89.62
70.64
51.65
78.77
71.74

占地税比重

（%）

2.13
0.03
2.76
0.82
0.65
1.15
3.85
6.45
4.85
7.32
9.29

2014
资源税收入

（亿元）

1083.66
0.78
28.35
9.7
33.9
18.83
73.92
72.70
58.90
84.90
78.17

占地税比重

（%）

2.11
0.02
2.30
0.84
0.59
1.14
3.55
6.38
5.99
7.72
9.75

注：①资源税收入包含海洋石油资源税数据；②2014年资源税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初税收快报，可能与最终

核算数据存在少许差别。

资料来源：2012—2014年《中国税务年鉴》和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初税收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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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加快经济转型和

结构升级方面有大的作为。

三、我国资源税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按照租税分流原则，完善资源税费制

度体系

从国际实践看，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巴

西、智利等资源大国都在普遍开征资源税的基

础上，建立了权利使用金（royalties）制度，明确区

分了基于政治权力的资源税和基于经济权利的

资源租。 目前，我国在对资源产品开征资源税

的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分别设立了包括行

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生产经营管理收费

等在内的诸多资源收费项目。资源税和资源费

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资源税费体系尤其是收

费体系管理比较混乱。 不论是 1984 年“利改

税”还是 1994年分税改革，都将调节资源级差收

入作为资源税的一大功能，而资源级差收入本

身属于资源租的范畴，应当属于资源收费调节

的对象；石油特别收益金在本质上属于税收，但

却采取了“费”的形式。因此，我国资源税改革的

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租税分流的原则，厘清资

源税和资源收费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资

源税费制度体系。一是要将资源税调整的对象

严格限定在作为政治权力主体的国家与企业之

间资源收益的分配关系之内，把调节资源级差

收入的包袱卸载下来。二是借鉴发达国家的做

法，在全面清理整合中央和地方资源收费制度

的基础上，建立统一规范的权利使用金制度，调

整作为经济权利主体的国家与企业之间在资源

收益分配方面的平等关系。一方面，可以充分发

挥权利使用金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的作用，最大

限度地保障国家获得资源收益，并有效促进不

同地区、不同资源企业间的收费负担公平。另一

方面，能够从制度机制上规范资源收费制度，为

推进资源税改革腾挪足够的操作空间，并有利

于减少资源领域的腐败问题，保障国家的资源

利益。

（二）加快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建立

复合型资源税制度

从价计征是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基本方向，

但出于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国家推

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进程整体上比较缓

慢。资源税改革启动 4年以后，2014年 12月 1日

在煤炭行业取得了突破，迈出了资源税改革最

难的一步。自此，原油、天然气、煤炭等三大能源

产品实现了资源税从价计征的全覆盖，为进一

步推进资源税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后，国

家应当加快改革进度，尽快实现资源税所有税

目从价征收，一方面使资源税制度体现国家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宏观政策导向，发挥资源税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另一方面使资源税

各税目之间的税负基本平衡，促进横向税收公

平。

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大型企业垄断资源行

业获得超高额利润、资源行业外资比例提高造

成资源利润大量外流等问题，国家应当在加快

推进从价计征改革、完善现有资源税制度的同

时，对利润超过一定标准的垄断型资源企业开

征资源超额利润税，建立复合型资源税制度，

确保国家从资源开采、矿产升值中获得更多的

收益。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建立或尝试建立

复合型资源税制度，一般都采用产出型与利润

型相结合的模式，前者主要解决筹集财政收入、

补偿资源开采社会和环境成本，后者更加强调

收入调节功能。例如，2012年，澳大利亚在原海

洋石油租赁税的基础上，新开征了矿产资源租

赁税，税率高达 30%，征税对象为年利润超过一

定金额的大型矿山企业。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实

践为我国的资源税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石

油特别收益金制度则是未来复合型资源税制度

的基础和突破口。

我国现行石油特别收益金的征收对象为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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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国产原油价格超过一定标准而获得的超额收

入，如能将其改造为资源超额利润税，并逐步扩

围至油气资源之外的资源产品，可以获得多方

面的改革红利。一是有效规范政府非税收入，完

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石油特别收益金作为一

种实质上的税收，应当明确以税收的形式开征，

这样有利于规范政府财政收支行为。二是有效

增加政府从资源产品中获得的收益，充实财政

实力。现行石油特别收益金实行 20%—40%的超

额累进征收率，如能改造为资源超额利润税并

对多种资源产品广泛征收，可以为国家聚集大

量收入。三是对资源企业凭借垄断实力获得的

超额利润进行惩罚，有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国

家调节收入分配提供支持。四是对资源企业的

超额利润进行再分配，可以有效减少因外资涉

足国内资源行业而造成的巨额资源收益外流，

维护国家的资源收益权利。

（三）优化资源税制要素设计，确保市场机

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资源税改革应当坚持市场化导向，通过优

化税制要素设计，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一是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促进

资源产品横向税收公平。将尽可能多的资源产

品纳入征税范围，对水、土地、森林、草场、珍贵

药材、珍稀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普遍开征资源税，

进一步完善矿产品资源税征税制度，明确非列

举矿产品和不常见矿产品的具体征税办法，确

保稀缺的自然资源在被消耗的过程中其社会成

本能够在税收上得到一定的反应，尽量减轻资

源税制度对市场经济的扭曲效应。二是实施资

源税动态税率制度，更好地发挥资源税“经济自

动稳定器”的功能。从总体上看，资源产品的价

格对国内外市场供求变化非常敏感，周期性波

动较大。 而资源产品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具有重要影响，

资源税则可以通过影响资源价格对宏观经济形

成强有力的调控作用。因此，建议对部分市场价

格波动较大的资源产品实行动态税率，每年由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具体适用税率。在宏

观经济高涨时期，可以通过提高资源税税率，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过热形势；而在宏观经济

低迷时期，则可以适当降低资源税适用税率，减

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自我恢复。三是调整资源

税计税依据，充分反映资源开采使用的社会成

本。很多资源一旦开采使用就不可能再恢复，建

议改变以开采销售量或移送使用量为计税依据

的办法，按照资源产品的开采数量计征资源税。

（四）坚持税收法定原则，降低“政府俘获”

风险

一是坚持税收法定，推进资源税立法。在依

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财税体制改革

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彰显税收的

法治权威。目前，我国税收领域的实体法仅有

《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

法》，其他税种的征税依据都以国务院行政法规

的形式存在，与落实依法治税、税收法定的要求

尚有较大差距，也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税收法

制体系的完善。因此，在加快资源税改革的同时

应当推进资源税立法工作，将资源税各税制要

素以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在资源税立法过程中，

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确保公开透明，有

效防范立法过程中的“政府俘获”风险。

二是要清理资源税费优惠政策，防范资源

垄断集团的“政府俘获”问题。在原油、天然气和

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同时，国家制定了

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给垄断型资源企业集团

留下了较大的税收筹划空间，造成了“政府俘

获”问题。例如，对开采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修

井的原油免税，给油气田企业通过免税政策降

低税收负担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再如，原油

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后，以购销双方的结算价

（不含税）而非基准价（国际油价）为依据计税，

结算价与基准价之差额为贴水数额，贴水给油

气田企业留下了足够的“税收筹划”空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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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下一步对资源税费优惠政策进行全面清

理，切实防范“政府俘获”风险，确保资源税改革

目标的有效达成。

（五）调整资源税收入归属，配套完善地方

税体系

一是综合考虑资源税税种特点，将其调整

为中央税或中央地方共享税。在实践上，将资源

税作为地方税种，充分照顾了资源出产地区尤

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税收利益。但在理论上，资源

税作为地方税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资源分

布比较均衡，二是资源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

期内不会面临枯竭的问题，三是资源税在地方

政府收入中占据较大比重，但这三个条件都不

成立。因此，为了推进国家财税体制的科学化，

促进税收横向分配公平，建议国家将资源税调

整为中央税或者中央地方共享税。

二是配套推进其他税种改革，完善地方税

体系。一方面，要全面实施结构性减税，适当降

低流转税比重，为资源环境相关税种改革预留

操作空间，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具体而

言，当前增值税税率整体偏高，造成流转环节税

负较重，市场扭曲问题较大，可以将增值税普通

税率 17%统一降至 13%，在有效降低流转税税负

的同时，通过简并税率提高增值税效率。另一方

面，在“营改增”的大背景下，积极推进地方税体

系建设，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保障地方

政府与事权相对应的财权，也为调整资源税收

入归属提供支撑。从现有的制度框架看，在将消

费税、车辆购置税调整为地方税的前提下，有两

种比较可行的方案：一是取消“营改增”过渡性

税收分成政策，统一将中央地方增值税分成比

例调整为 55；二是“营改增”之后不调整收入分

成比例，而将企业所得税全部划归地方政府。

注释：

①该《决定》规定，为照顾财政需要，采取“提

高税额”与“税不重征”的方针，从量核定，就场征

收。各区税额为：东北每担征高粱 175斤，西北土盐

每担征小米 80斤，潞盐每担征小麦 90斤，华东淮

南盐每担征大米 80斤，除内蒙古税额另定外，其他

各地盐税每担一律征小米（或大米）100斤。为了鼓

励生产和出口，工农业用盐及出口盐全部免税，渔

业用盐按食盐税率 30％征收。

②1950年 6月 1日，中财委发出《关于减半征

收盐税的决定》，同时公布对盐商库存重税盐损失

补偿办法。税率调整为：沪、淮、鲁、浙、闽地区 7元/
担，广东、广西、东北、内蒙古地区 6元/担，山西运

城潞盐、西南地区井盐 5元/担，西北地区湖盐 3元/
担。

③1986年 9月 2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对煤炭

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的通知》，决定将煤炭资

源税的征收办法，由按应税产品销售利润率超率

累进计算征收，改为按实际销量定额征收。

④但此次改革将资源税作为调节资源级差收

入的一种手段，仍然未能完全解决国家基于政治

权力和经济权利的资源收益的划分问题。

⑤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新疆工作座谈会关于

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改革的决定精神，经国务

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新疆原油天

然气资源税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决定自 2010年

6月 1日起，在新疆开展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

计征改革试点。

⑥2014年 9月 29日召开的国务院第 64次常务

会议决定，自 2014年 12月 1日起实施煤炭资源税

从价计征改革，同时清理相关收费基金。2014年 10
月 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煤炭

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4］72号），对煤炭资

源税的计征方法、应税销售额计算、减免税优惠、

征收管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清理的相关收费项

目，主要是煤炭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停止

针对煤炭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取消山西煤炭可持

续发展基金、青海原生矿产品生态补偿费、新疆煤

炭资源地方经济发展费等，取缔省以下地方政府

违规设立的涉煤收费基金等。作为改革的配套制

度，山西自 2014年 12月 1日起全部取消对相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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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煤炭、焦炭公路运销管理行政授权，全部撤销

省内煤炭、焦炭公路检查站和稽查点。

⑦2014年 10月 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关于调整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有关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73号），决定将原油、天然气矿产

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相应将资源税适用税率

由 5%提高至 6%。同时，对中外合作油气田及海上

自营油气田资源税征收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开

采海洋或陆上油气资源的中外合作油气田，在

2011年 11月 1日前已签订的合同继续缴纳矿区使

用费，不缴纳资源税；自 2011年 11月 1日起新签订

的合同缴纳资源税，不再缴纳矿区使用费；开采海

洋油气资源的自营油气田，自 2011年 11月 1日起

缴纳资源税，不再缴纳矿区使用费。

⑧资源投入决策主要取决于要素价格，而要

素价格由要素市场和税收等制度共同决定。

⑨实际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央财政

缺钱的产物，其首要目的在于解决中央地方税收

分配失衡、中央财政吃紧的问题。地方政府原有的

很大一部分税收划归中央，大大提高了中央财政

比重，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为了对地方政

府的税收“损失”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并考虑资

源产地主要位于落后省市的实际情况，国家在扩

大资源税征税范围后将其收入划归地方，在一定

程度上减小了分税制改革在政治上的阻力。

⑩九个地方税种包括：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印花税、车

船税、土地增值税。

所谓“政府俘获”，是指经济利益集团通过

“绑架政府”、利益输送等方式让政策制定者作出

有利于自身的决策，其本身是权力寻租的一种高

级形式，是资本和权力相互勾结渗透的结果。

自 2014年 12月 1日起，原油天然气资源税

税率上调为 6%，此前一直按 5%的税率执行。

根据周莉和汤贡亮（2013）的统计，新疆各

油田企业平均综合减征率由 2008年的 0.46％上升

到 2009 年 的 0.51％ ，实 际 征 收 率 从 2008 年 的

4.54%降低到 2009年的 4.49%。

2014年 10月 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决定自

12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

征改革，税率幅度为 2%—10%。

以山西省为例，煤炭领域的中央批准行政

事业性收费 15项、国定政府性基金 6项、省定经营

服务性收费 2项、其他收费 3项；而北京、上海几乎

没有煤炭资源，相关资源税费收入几近于零。

现代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资源税是国家基

于政治权力参与资源剩余产品分配的手段，而资

源租则是国家基于经济权利（资源所有权）分享资

源收益的方式。

过多的资源收费项目带来了很多问题。多

种收费项目造成资源企业非税负担较重，一方面

存在“重复收费”的问题，挤压了企业经营的利润

空间，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税费结构倒挂”，限制了

资源税进一步提高税率的政策空间，这也是造成

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

一。同时，原本属于同一性质的收入通过不同形式

的收费项目实现，地方政府有“免费搭车”收费之

嫌，且由于各类收费项目运作不够公开透明，容易

滋生腐败问题。

所谓复合型资源税制度，是指将产出型、利

润型、财产型资源税中的两种及以上的模式结合起

来，建立一个双重或多重征收的资源税体系。我国

现行资源税实际上是产出型资源税，在本质上属于

流转税，石油特别收益金实际上是一种以非税形式

表现的利润型资源税，在本质上属于所得税。

可以通过改革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制度，整合针对土地征收的税种，并将土地资源

作为资源税的一个税目。

以煤炭为例，我国动力煤市场在 2009—2012
年间，年度波幅分别为 43.5%、26.8%、14.4%和

30.8%，平均波幅为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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